
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

一、基本信息

申请人：

(自然人）

姓名： 联系方式：

证件类型： 证件编号；

（法人）

单位名称：

证件类型： 证件编号：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 联系方式：

地址：

二、行政机关告知

（一）证明事项名称：使用低于国家或地方规定标准的农作

物种子审批

（二）证明用途：由于不可抗力原因，为生产需要必须使用

低于国家或者地方规定标准的农作物种子。

（三）设定证明的依据(法律法规名称和相关条款）：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 第五十三条

（四）证明的内容

(五）材料要求

1.下列材料必须与申请人向行政机关递交告知承诺书时一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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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交。

①使用低于国家或地方规定的种用标准的种子申请表。

②申请人提供使用该批种子所在地村委和乡镇政府需要使

用低于国家或者地方规定标准的农作物种子的证明材料。

③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。

④企业基本信息、企业法人基本信息（身份证复印件）以及

近期 1 寸免冠彩照。

2.下列材料申请人应当于年月日前提交。

①使用低于国家或地方规定的种用标准的种子申请表。

②申请人提供使用该批种子所在地村委和乡镇政府需要使

用低于国家或者地方规定标准的农作物种子的证明材料。

③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。

④企业基本信息、企业法人基本信息（身份证复印件）以及

近期 1 寸免冠彩照。

告知承诺适用对象

本证明事项申请人可自主选择是否采用告知承诺替代证明，

申请人不愿承诺或无法承诺的，应当提交规定的证明材料。

（七）承诺的方式

本证明事项采用书面承诺方式，申请人愿意作出承诺的，应

当向行政机关提交本人签字后的告知承诺书原件。本证明事

项必须由申请人作出承诺，不可代为承诺。

(八）承诺的效力



申请人书面承诺已经符合告知的条件、要求，并愿意承担不

实承诺的法律责任后，行政机关不再索要有关证明而依据书

面承诺办理相关事项。

（九）不实承诺的责任

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失信行为信息纳入行业信用记录，并推送

至行业信用信息系统和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(西藏），对执

意隐瞒真实情况、提供虚假承诺办理有关事项的，依法作出

如下处理：撤销已获得的行政许可决定，且 2 年内再次申请

该事项时，不采取告知承诺制。

(十）承诺书是否公开、公开范围及时限。

告知承诺书通过相关服务场所、网站和政务服务平台等渠道

公布，时限是许可证有效期。

三、申请人承诺

申请人就申请的事项，现作出如下承诺：

(一)已经知晓行政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；

(二)自身已符合行政机关告知的条件、标准和要求；

（三）能够在约定期限内提交行政机关告知的相关材料，完

成整改或者具备场所条件；

（四）承诺在所从事的活动中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技术规

范，并接受有关行政机关的监督和管理；

(五）若违反承诺或作出不实承诺的，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

任；



(六）本人承诺许可后可核查方式包括：

①线上核查。通过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、数据共享交换

平台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等对申请人的承诺内容进行核查。

②内部核查。加强行政审批部门内部各股室间信息互通，即

时推送核查。

③协同核查。向有关行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社会组织

发函开展行政协助查询。

④现场核查。对确需进行实地核查的，由两名或两名以上行

政审批部门工作人员实施。视情况请求相关单位协助。

本人愿意配合对上述内容的调查、核查、核验。

（七）本告知承诺文书中填写的基本信息真实、准确。

上述书面承诺是申请人真实意愿的表达。

申请人： 行政机关：

（签字盖章） (盖章）

日期： 日期：

（一式两份）


